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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勞工董事，作為產業民主的實踐形式之一，必須從產業民主說

起。所謂的產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是一英美社會學慣用

的名詞，依據國內學者的說法，大致是指「在一個工廠或產業中，勞資

雙方代表透過某一程序或機制，共同處理工廠內基本問題的一種制度」 1。

或是一個更清楚的定義：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界定，所謂的產業民主，

係指一種增進勞工參與管理決定之各項政策或措施的總稱，旨在除去由

資方或管理人員專斷之舊管理方式，而代之以讓勞工有機會表示意見或

申訴，使勞工之權益獲得資方或管理人員之尊重等，在此理解下，產業

民主遂擁有兩項主要的內涵： 

- 透過勞資團體參與國家社會及經濟政策的規劃與形成； 

- 勞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所謂的企業內產業民主） 2。 

 

相近似的內容，一般在德國，不論學術上或法制實驗上，都概以

「共同決定」（Mitbestimmung）來稱呼之，學術上姑且不論，法制上更

有直接以「共同決定」為名者，例如國內非常熟悉的德國 1951 年礦鋼鐵

業共同決定法（MonMitbG）及 1976 年共同決定法（MitbG） 3。從這些理

論及法律上的描述，吾人皆可清楚的看到，產業民主事實上係基於「合

作」性的思考，與工會之對抗性（Gegnerschaft）的本質大不相同，它

所強調的是勞工「參與」企業的經營與管理 – 特別是管理 -，一個相

關的脈絡例如所謂的勞工董事，是強調勞工以「勞工之身分」，參與原本

屬於企業主或出資股東一方的專屬權利，而呈現出一種「民主」、「共同

決定」的結構關係 4，工會則不同，透過勞工團結權/同盟自由權的行使，

呈現出與資本的對立，透過協商與抗爭，爭取的是勞資雙方利益關係的

重組，利益的重分配。國內多數的法學者，亦從類似的認知下出發，在

相同的脈絡中處理有關產業民主的問題 – 即便法學上並無直接的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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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而將之與勞工之同盟權、協約自治、罷工等概念組相區別 5。 

 

國內社會或政治學有一常見的說法：集體協商是產業民主的傳統類

型，勞工參與是產業民主的新類型，財務參與則是產業民主的特別形式，

產業民主包括了集體協商、勞工參與、財務參與等三種類型，因此產業

民主是一個較廣泛的概念，其中包含了勞工參與，而勞工參與是被視為

無須工會組織的產業民主 6。這個問題當然涉及學理上的定義範圍，本質

上無所謂對錯，然而，它卻可能犯了一個「非歷史的」（ahistorisch）

的毛病：簡言之，至少就歐陸的勞工運動發展史來看，工會的同盟自由、

罷 工 權 、 集 體 協 商 ， 與 之 後 發 展 的 勞 工 企 業 內 利 益 代 表 機 制

（Interessenvertretung）、企業及廠場層級的民主參與，兩者是完全

不同的歷史脈絡，截然不同的行動及理論上的思維，這種歷史上兩者相

當長時期之緊張關係中，可看出其端倪。是以將集體協商視為產業民主

的一種下位類型，無異犯了「以詞害意」的缺點，不但與歷史發展不符，

亦根本與當前歐陸的制度實現、理論思維大相逕庭。 

 

在傳統而典型的財產權理解中，一營利組織（如公司）所有人，基

於其資本、生產工具、生產資料等所組合起來的營業，得享有法律上財

產權、職業自由等多重保障，得排除他人的干預與介入，獨立行使，這

不但包括相關財產的使用、支配與處分，也包括所僱用人力之指揮、監

督、勞動成果的享有，以及其他如生產組織的安排與建立等。這些「法

律屏障」所呈現出來的外觀，經常就是企業主或其經理人的獨大、獨裁，

恣意行使其權限，一切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或許早習以為常的「參與、平

等、溝通、尊重、容忍、弱勢的保護」等我們統稱為「民主」的價值，

都在廠場企業中無用武之地，因為，正是這個歷史上作為所謂自由主義

立憲思潮起源的「財產權保障」，變成立憲基本權保障不能擴及到產業領

域的最大障礙。十九世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興起的工人運動，就是企

圖為了改變這樣的現象而組織起來的。工人運動的基本出發點是「對抗」，

也就是透過罷工等對抗性行為，形成壓力，迫使資方讓步，改善如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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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工作組織、健康保護等條件及措施，爭取從「符合人道的生存」、

「 滿 足 家 庭 再 生 產 的 生 存 」 一 直 到 所 謂 「 人 性 化 的 勞 動 環 境 」

（Humanisierung der Arbeitswelt）等不同輕重緩急目標的實現。工

人運動，以及其後來主要形式的工會運動，主要的結構特徵及要素是

「對抗」及「分配」，也就是透過對抗、爭取合理的分配，關鍵不在參與、

更不在直接以主體的角色或身分加入「資本的陣營」，這是工人運動一開

始所無法想像的。但是，約到十九世紀的末期，基於一些實際所發生的

困難及經驗，許多工會領導人提出了「直接介入生產組織」，乃至於「直

接接管生產」、「生產社會化」等的想法，在當時的歷史時空下，雖然遭

到特別是社會主義政治運動方面的嚴厲批判，但卻開始逐漸萌芽，許多

產業都出現所謂的「工廠會議」、「工廠委員會」，它們的工作重點不在於

爭取分配，而是希望參與（即便是半強迫性的執意參與）生產組織的形

成。這樣一個所謂「另類」的、在歷史發展中經常被詆毀為「背叛」、

「與資本同流合污」、「有害於階級意識」的工人運動路線，就是二十世

紀 學 界 所 稱 之 為 「 產 業 民 主 」 的 起 源 。 所 以 說 ， 從 譜 系 學

（geneaologisch）的觀點來說，產業民主雖由工會運動而生，但其本

質上的「合作性」思考，是與工人/工會運動本質的「對抗性」思考，截

然不同，也因此，工會所進行的集體協商，與產業民主主體所進行的

「共同參與」，完全不相干，理論上歸類如此，實踐上的折衝曲轉亦是如

此。 

 

不同的觀察及理解方式，當然會影響對於產業民主的許多描繪。事

實上，從歷史發展軌跡來看，產業民主就是「共同決定」，就是相異於工

會運動「對抗性」思維及路線的另一支「合作性」走向，把自己變成

「主體」的一部份，不論它跟工會運動保持怎麼樣的關係。今天，主要

的產業民主模式，大致上有「參與企業的經營 – 如董事會或監事會」、

「參與生產組織的形成 – 如工廠會議或員工代表會」、「參與企業以上

以外層次的社會或經濟性決定機構 – 如社會保險監理等」不同模式，

在不同的國家，基於不同的條件，受限於不同的勞資及社會權力關係的

落差，而有不同的實踐效果及程度。要特別強調的是，產業民主亦是工

人運動所爭取得來的產物，並非企業主或政府的良善美意，所以說，在

概念上，產業民主必須跟某些企業主基於生產力的提昇，所採取的具有

產業民主些許外觀的特殊生產方式（例如所謂的豐田模式、 lean 

production），作截然的劃分，也必須與某些企業主激勵員工、以財產的



授與作為手段、原則上仍然不脫離傳統財產權絕對思維下的制度（如員

工分紅入股、美國的股份選擇權 stock option），作明確的區隔，這些

都不叫產業民主，有些理論將之歸類進去，其實是一種非歷史性的、純

知識趣味的動作。 

 

從標準的德國式產業民主、共同決定模式來看，即可觀察到所謂雙

軌的、雙元式的兩套體系：企業與廠場共同決定，前者的主體主要即為

勞工董事，後者則為員工代表會，兩者之差異與不同角色，即可見下列

表示： 

 

德國共同決定雙元體系 

 企業共同決定 廠場共同決定 

主要參與事項 經營 管理 

參與形式 融入 對立 

參與主體 
勞工董事（監事）、勞

務主任 
員工代表會 

參與層級 企業 
廠場、企業、企業集

團 

組成形式 勞工推派/選舉代表 勞工選舉代表 

行使方式 
一般董（監）事會模

式 
不同程度共同決定權 

 

 

 


